
永环评〔2025〕39号
关于永州-祁阳输气管道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批复

国家管网集团湖南省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批复的报告、《永州-祁阳输气管道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永州市生态环境局祁阳分局的预审意见及相关附件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永州-祁阳输气管道项目起于广西支干线观音滩镇白水分输站，止于祁阳市茅竹镇的祁阳末站，途经祁阳市观音滩镇和茅竹镇。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线路工程、新建1座祁阳末站、在现有白水阀室西北侧改扩建形成合建站1座及配套的相关辅助、公用、环保工程等，本工程不涉及加臭系统。项目管道全线长度为15.12km，设计输量1.76×108Nm3/a，设计压力为6.3MPa，采用D323.9mm×7.9mmL360N PSL2无缝钢管，本工程生态保护红线穿越1处，国道G356穿越2处，乡村沥青道路穿越6处，水泥、砂石、土路穿越33处，均采用顶管或大开挖方式。项目总投资为11459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45万元，约占总投资的4.76%。
根据湖南省国际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编制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分析结论、各相关部门意见、专家评审意见和永州市生态环境局祁阳分局预审意见，在建设单位严格落实环评报告和本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及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工程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的前提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等规定，我局原则同意该项目按环境影响报告书所列工程的地点、性质、规模、工艺、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须重新报批。项目自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建设单位在项目设计、建设和运行期间，必须全面落实环评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并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1、相关政策要求。项目必须符合生态保护红线等相关政策要求。具体选址及建设方案需符合自然资源、林业等部门的要求。优化工程选址选线及工艺平面布置，最大可能的避开各类生态环境敏感区。在主体工程和配套设施的设计上要充分考虑与当地的景观相协调性，保护周围的植被、水体、地貌、景物。细化本项目环境保护实施计划，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本项目环保投资必须纳入工程投资概算。严格控制施工作业范围，减小施工扰动地表面积。
2、废水污染防治。施工期顶管施工产生的泥浆水，试压、清管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施工场地降尘，施工废水禁止直接排入工程区域地表水体，有效控制施工废水排放对地表水体的影响;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当地民居住所处理，禁止将生活污水排入工程区域地表水体。严格管理施工机械，避免出现机械油类的跑、冒、滴、漏。运营期站场生活废水进入橇装卫生间内，作为场内绿化浇灌，不外排。

3、废气污染防治。施工期选用符合环保要求的施工机械，合理布置施工材料堆场，对易产生扬尘的大堆物料，及时洒水或覆盖；采取运输车辆密闭、优化运输路线和施工便道、站场设置硬质围挡、及时喷淋等抑尘措施，有效控制对大气环境影响，确保不对周边敏感目标的产生影响。运营期通过加强管理、定期巡检和开展泄漏检测等措施，优化运行，减少天然气放空和泄漏。

4、噪声污染防治。施工期合理安排施工时段，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和工艺，加强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的维修保养，采用临时隔声防护等措施，降低施工期对周边环境敏感点的噪声影响。施工场界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规定的噪声排放限值。运营期应采用低噪声设备，对设备采取隔声、减振、消声等降噪措施，加强各站场厂界绿化，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5、固体废物处置。按照分类收集和综合利用的原则，妥善处理处置各类固体废物，防止造成二次污染。项目产生的空废油漆桶、废润滑脂、废蓄电池等危险废物须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危险废物管理的有关规定，交给有资质单位处理处置；建筑垃圾、废滤芯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或妥善安全处置。危险废物、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暂存应分别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79-2023）、《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的要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6、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管线穿越等级公路、公益林、农田等生态区域，须合理布置管道走向，优化施工方式;管线穿越的生态红线范围内禁止设置永久或临时施工营地和设施，严格控制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施工作业带，宽度不大于10m，不得越界施工破坏周边生态环境。严格控制好道路工程、输气管线施工区域面积，减少对地表的扰动，以及工程临时占地对自然植被的破坏;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工程占地范围内及场内道路两侧的动植物;新建道路、输气管线及施工便道表土应及时剥离，并按规范要求妥善堆放，施工完成后将剥离土用于植被恢复;严格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做好水土保持工作，设置必要的防护设施和排水设施，恢复植被或覆土造地，防止水土流失。

7、严格按照项目安全影响预评价要求做好工程场站、管线选址及风险防范措施。严格按照《输气管道工程设计规范》（GB50251-2015）等规定进行设计、建设。加强日常工作中的泄漏检测，对站场设紧急切断系统，建立运营期相关制度，防范事故发生。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切实保障区域环境安全。

8、维护社会稳定。落实事故风险防范措施，通过宣传和教育等方式，强化施工人员的环保意识，在工程涉及的区域和敏感点设置警示牌和保护标志。加强对项目附近环境敏感点的环境保护，处理好与周边的关系，采取有效的抑尘和降噪等环保措施，防止周边群众因环保诉求而引发矛盾，自觉维护社会稳定。

三、落实环境监测计划，做好施工期环境管理工作。按环评报告书提出的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实施项目日常环境管理与监测。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应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项目在环保申报过程中不得隐情不报，如有瞒报、谎报属违法行为，建设单位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本批复、环评报告书及有关附件是该项目环评审批的法律文件，各项内容必须严格执行，建设单位如有违反，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五、建设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10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及批准的环境影响报告书送祁阳市人民政府和永州市生态环境局祁阳分局。祁阳市人民政府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属地管理职责，加强项目周边区域管控。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和日常环境管理工作由永州市生态环境局祁阳分局具体负责。祁阳分局应明确具体监管人员，压实工作责任，定期开展巡查，重大问题及时向市生态环境局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报告。
永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1月12日

抄送：祁阳市人民政府，永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永州市生态环境局祁阳分局，湖南省国际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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